
纯商业贷款
也可享公积金逐月还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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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6

月18日上线委托逐月提取还商

贷业务。

目前，商贷逐月还贷业务支

持已办理省内（除厦门外）建设

银行住房按揭贷款的泉州公积

金缴存职工，包括借款人、配偶、

子女及借款人父母办理。符合

办理商贷逐月还贷条件的市民

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借款合

同原件和还款代扣卡等材料前

往公积金中心各服务大厅柜面

办理。商贷逐月还贷业务当月

办理，次月生效。

（谢曦 陈大璋）

办理商贷逐月还贷业务须符合以下
条件——

◆当前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；
◆贷款已还款满2个月且无逾期；
◆距离上次其他类型提取间隔满1

个月；
◆申请人在申请办理委托逐月提取

还商贷业务时，其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
里应留足2个月（含2个月）以上的缴存
额度；

◆申请人作为主借款人、配偶、共同
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配偶无未结清公积
金（组合）贷款或贴息（组合）贷款。

◆商贷逐月还贷业务必须由申请
人本人申请，他人不能代办。

◆在办理商贷逐月还贷业务时，
主借款人需授权公积金中心查询该笔
纯商业贷款信息。

◆主借款人未进行签约授权的情
况下，配偶无法办理商贷逐月还贷业
务。

◆主借款人可通过线上（“泉州公
积金”微信公众号、支付宝APP等）、线
下两种方式进行商业贷款信息授权。

◆已线上办理过偿还商业贷款提
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的，无需再次授权。

办理条件 注意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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